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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投資補償爭端調解程序投資補償爭端調解程序投資補償爭端調解程序投資補償爭端調解程序 

一、調解原則及程序 

（一）一方投資人依據本協議第十三條第一款第四目提出調解

申請後，兩岸投資爭端解決機構應依其規則受理申請，

啟動調解程序。兩岸投資爭端解決機構應客觀、公正、

公平及合理地處理投資補償爭端。爭端雙方應積極、誠

信參與調解，不得無故拖延。 

（二）除爭端雙方另有約定外，調解過程不公開。 

（三）除爭端雙方同意公開的事項外，兩岸投資爭端解決機構

及其工作人員、調解人對投資爭端案件應保守秘密。 

二、調解成立 

（一）調解人應保持中立，促使爭端雙方達成合意。 

（二）爭端雙方經調解達成合意，調解人應根據合意內容製作

調解書，由爭端雙方及調解人在調解書上簽字或蓋章，

並加蓋兩岸投資爭端解決機構印信。 

（三）雙方應確保建立、完善與調解書執行相關的制度。投資

人可依據執行地一方相關規定聲請調解書的執行。 

三、補償方式 

投資補償爭端的補償方式以下列類型為限： 

（一）金錢補償及適當利息； 

（二）返還財產，或以補償金和相應利息代替財產返還； 

（三）爭端雙方同意的其他合法補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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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解請求權的消滅 

自投資人知悉或可得而知另一方違反本協議義務之日起，如

超過三年未行使調解請求權，則該請求權消滅。但因不可抗

力導致的延誤，不計入前述三年期間內。 

五、調解資訊的使用限制 

如投資補償爭端依本協議第十三條第一款第四目所規定的程

序仍無法解決，除爭端雙方另有約定外，任何一方均不得在

其後就同一爭端進行的行政或司法程序中，援引對方當事人

和調解人在前述程序中所做出的任何陳述、承認和讓步，作

為不利於對方當事人的資料或證據。 

六、調解規則的通報 

兩岸投資爭端解決機構的調解規則應向本協議第十五條的投

資工作小組進行通報。 


